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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訴願決定書

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

經法字第11317302430號

訴願人：炬○鐵架帆布有限公司

代表人：劉○偉君

訴願人因工廠管理輔導法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桃園市

政府 113 年 1 月 16 日府經工行字第 1130013257 號裁處書所

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部決定如下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　　文

訴願不受理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　　按「訴願之提起，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

起 30 日內為之」為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明定，逾期則原

行政處分即歸確定，如仍對之提起訴願，依據同法第 77 條第

2 款前段規定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」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

定。又「訴願之提起，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

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」，同法第 14 條第 3 項復定有明文。是

以，訴願人之訴願書於何日發送或付郵，均非所問。本件訴

願人因工廠管理輔導法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桃園市政府 113

年 1 月 16 日府經工行字第 1130013257 號裁處書所為命訴願

人停工，並處罰鍰新臺幣 8 萬元整之處分，於 113 年 3 月 6 日

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部提起訴願。查該行政處分係於 113 年 1

月 18 日送達訴願人，此有經訴願人之代表人劉○偉君簽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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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達證書附卷可稽。又訴願人係設址於原處分機關所在地桃

園市，其經由原處分機關提起訴願，並無在途期間可資扣

除，則其提起訴願期間自 113 年 1 月 18 日之次日（即 113 年

1 月 19 日）起算 30 日，至 113 年 2 月 17 日屆滿，該日雖為

星期六，然配合政府政策公告調整為上班日而非休息日，行

政機關仍照常上班並未放假，故無順延期間之末日至次星期

一規定之適用（法務部 99 年 2 月 3 日法律字第 0999004718

號函釋意旨參照），是訴願人至遲應於 113 年 2 月 17 日提起

訴願，方為適法。惟訴願人之訴願書遲至113年 3月 6日始送達

原處分機關，此有加蓋於訴願書上之原處分機關收文章戳可稽，

是本件訴願顯已逾前開 30日之法定不變期間，且原行政處分又

無顯屬違法或不當之情事，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，本件

訴願應不受理。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2 款前段之規定，決定

如主文。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　羅翠玲

委員　王文智

委員　王孟菊

委員　王怡蘋

委員　郭茂坤

委員　黃相博

委員　詹鎮榮

委員　蔡宏營

委員　蔡佩芳

中 華 民 國  1 1 3  年  5  月  2 4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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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訴願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

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(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

101 號)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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